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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裁定 

115 年憲裁字第 5 號 

聲 請 人 陳旭騰  

上列聲請人為交通裁決事件，聲請裁判及法規範憲法審查，本庭

裁定如下： 

  主 文 

本件不受理。 

    理 由 

一、 聲請意旨略以：聲請人因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下稱

道交條例），經高雄市政府交通局依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28

日修正公布、95 年 7 月 1 日施行之道交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

第 5款（下稱系爭規定一）及 107 年 6 月 13 日修正公布、

同年 9 月 1 日施行之同條例第 63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（下稱

系爭規定二），於 111 年 10 月 6 日裁處聲請人「吊扣駕駛執

照 1 個月，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」（下稱原處分）。聲

請人不服，提起行政訴訟，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

訟庭於 113 年 3 月 25 日以 112 年度交字第 751 號判決（下

稱系爭判決）駁回。聲請人猶不服上訴，復於 113 年 7 月 8

日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以 113 年度交上字

第 79 號裁定（下稱系爭裁定）駁回。聲請人主張，原處分

作成後、系爭判決及系爭裁定作成前，道交條例業於 112 年

5 月 3 日修正公布，並於同年 6 月 30 日施行。該次修正就

系爭規定二關於吊扣駕駛執照之規定，由「在六個月內，違

規記點共達六點以上者，吊扣駕駛執照一個月」，修正為「於

一年內記違規點數達十二點者，吊扣駕駛執照二個月」，並

於道交條例第 63 條增訂第 4 項關於汽車駕駛人得申請自費

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，以扣抵違規點數之規定。經比較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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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，該次修正後之第 63 條規定顯對違規駕駛人較為有利。

系爭裁定未依行政罰法第 5 條適用較有利於聲請人之修正

後道交條例第 63 條規定，而仍適用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

二，已牴觸憲法，應廢棄發回，系爭規定一及系爭規定二亦

應受違憲宣告等語。 

二、 按人民於其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，經依法定程

序用盡審級救濟程序，對於所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，或該裁

判及其所適用之法規範，認有牴觸憲法者，得聲請憲法法庭

為宣告違憲之判決；聲請不合法者，憲法法庭應裁定不受理，

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第 1項及第 32 條第 1項分別定有明文。

又，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第 1 項所定裁判憲法審查制度，係

賦予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，認確定終局

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，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義，或

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時（憲

法訴訟法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立法理由參照），得聲請憲法

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。是人民聲請裁判憲法審查，如非針

對確定終局裁判就法律之解釋、適用悖離憲法基本權利與憲

法價值，而僅爭執法院認事用法所持見解者，即難謂合於聲

請裁判憲法審查之法定要件。 

三、 經查： 

（一） 本件聲請書所列應受違憲宣告之審查客體僅有系爭裁

定，雖聲請書內之敘述旁及另案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地方

行政訴訟庭 112年度交字第 1084 號判決之案件事實及行

政爭訟歷程，惟綜觀聲請意旨，聲請人實僅持系爭裁定為

本件憲法審查之聲請，合先敘明。 

（二） 聲請人曾就系爭判決提起上訴，經系爭裁定以上訴不合

法予以駁回，是本件聲請應以系爭判決為確定終局判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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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 核聲請意旨所陳，就聲請裁判憲法審查部分，聲請人係據

行政罰法第 5 條規定指摘系爭判決應適用而未適用 112

年 6 月 30 日施行之道交條例第 63 條規定，實屬爭執系

爭判決適用法律有錯誤，並未敘明系爭判決就法律之解

釋、適用，有如何之誤認或忽略相關基本權利重要意義，

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

形。至聲請法規範憲法審查部分，則全未敘及系爭規定一

及二何以違憲之理由。 

四、 綜上，本件聲請不合法，爰依憲法訴訟法第 32 條第 1 項規

定，裁定如主文。 

五、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，適用裁處時之法律；但裁處前之法

律有利於受處罰者，適用最有利於受處罰者之規定，111 年

6 月 15 日修正公布之行政罰法第 5 條定有明文；其中所謂

「裁處時」，亦包括行政訴訟裁判時（行政罰法第 5 條修正

立法理由參照）。是個案應適用法律之認定，乃法院認事用

法之一環，當事人縱認法院就個案應適用法律之認定有誤，

亦應循適當途徑尋求救濟，尚非屬裁判憲法審查範圍，附此

敘明。 

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

憲法法庭 審判長大法官 謝銘洋 

 大法官 呂太郎 楊惠欽  蔡宗珍 

  蔡彩貞 朱富美  陳忠五 

  尤伯祥  

大法官就主文所採立場如下表所示： 

同 意 大 法 官 不 同 意 大 法 官 
謝大法官銘洋、呂大法官太郎、 

蔡大法官宗珍、蔡大法官彩貞、 

朱大法官富美、陳大法官忠五、 

尤大法官伯祥 

楊大法官惠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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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意見書】 

不 同 意 見 書 ：楊大法官惠欽提出。 

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 

 書記官 林廷佳 

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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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115 年憲裁字第 5 號裁定不同意見書 

 

楊惠欽大法官 提出 

本號裁定認本件聲請案不應受理，惟本席認本件聲請案

所涉爭議關係責罰相當原則內涵，難謂不具憲法重要性，應

有受理價值，爰提出不同意見書。 

一、 本件原因案件之事實概要及聲請意旨 

本件聲請人因駕駛普通重型機車有二次道路交通違規

行為，分別遭記違規點數 3點，而經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於中

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6 日裁處「吊扣駕駛執照 1 個月，並應

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」（下稱原處分）。聲請人不服原處分，

提起行政訴訟，終經第二審裁定以聲請人未具體指摘第一審

判決（即本件聲請之確定終局判決）如何違背法令，以聲請

人上訴為不合法予以駁回確定。嗣後聲請人就第二審裁定及

95 年 7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下稱道交

條例）第 24 條第 1 項第 5 款及 107 年 9 月 1 日修正施行之

同條例第 63 條第 3 項規定，向憲法法庭聲請裁判及法規範

憲法審查。 

聲請人聲請意旨略以：第二審裁定未依行政罰法第 5條

規定，適用較有利於聲請人之修正後道交條例第 24條第 1項

第 5 款及第 63 條第 3 項規定，卻適用修正前之規定，使統

計聲請人之吊扣駕駛執照違規點數之期間，為 6 個月而非修

正後新法之 1 年，致聲請人之駕駛執照遭吊扣，是第二審裁

定違反從新從輕原則而違憲等語。 

二、 本件爭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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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本件原因案件之第一審判決之裁判日期為 113年 3 月

25 日，第二審裁定之裁判日期為 113 年 7 月 8 日；又原處分

中之「道路交通安全講習」尚非行政罰，僅關於依 107 年 9

月 1 日修正施行之道交條例第 63 條第 3 項前段規定（下稱

107 年道交條例舊法）所為之「吊扣駕駛執照 1 個月」部分

屬裁罰性行政處分。另觀道交條例第 63 條第 3 項規定之歷

次修正內容，關於資以裁處吊扣駕駛執照之違規點數及期

間，107 年道交條例舊法較 112 年 6 月 30 日修正施行之新

法，更不利於聲請人，而 112 年 6 月 30 日修正施行者則與

113 年 6 月 30 日修正施行者同。從而，自第一審判決裁判時

觀之，於本件違規行為後，原處分據以吊扣聲請人駕駛執照

之 107 年道交條例舊法規定係有變更，且無裁判前之舊法更

有利於聲請人之情形。 

惟自原因案件第一審判決稱：「五、本院之判斷：（一）

應適用之法令：1.（行為時）處罰條例……（3）第 63 條第

3 項前段……被告審酌原告前揭歷次違規記點紀錄，認原告

該當行為時處罰條例第 63 條第 3 項規定之處罰要件，而依

該條項以及行為時處罰條例第 24 條第 1 項第 5 款等規定，

裁處原告『吊扣駕駛執照 1個月、並應參加道路交通安全講

習』之處分，於法核無不合。……」等語，可知，第一審判

決係以較不利於聲請人之 107 年 9 月 1日修正施行之道交條

例第 63 條第 3 項前段，即本件原因案件行為時及原處分裁

處時之規定，亦即 107 年道交條例舊法，作為本件原因案件

所應適用之法律，進而肯認原處分之合法性，並予以維持。

是本件聲請之爭點，核係關於聲請人之違規行為後，據以裁

罰之法律有變更時，第一審判決即確定終局判決適用較不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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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聲請人之 107 年道交條例舊法之見解，是否具憲法爭議

性？有無受理價值？ 

三、 本件聲請案所涉爭點關係責罰相當原則之內涵，難謂不

具憲法重要性，應有受理價值 

（一） 本件聲請案所涉爭點關係責罰相當原則之內涵 

1. 責罰相當原則係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之具體化 

基於憲法法治國原則保障人民基本權利之要求，對於人

民違法行為之處罰，應以在違法行為時已有立法者基於憲法

第 23 條規定之公益事由所制定之處罰性法律（即法律保留

原則）存在為前提（即罪刑法定原則、處罰法定原則），且其

處罰之程度應與違法行為情節等符合比例性（即比例原則）。 

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在行政處罰之具體內容，即係對

人民之行政不法行為進行處罰時，應遵守「責罰相當原則」。

司法院釋字第 802 號解釋理由書第 13 段指出：「對人民違反

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以罰鍰，涉及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，

其處罰固應視違規情節之輕重程度為之，俾符合憲法責罰相

當原則。……」司法院釋字第 786 號解釋理由書第 5 段亦敘

明：「憲法第 15 條保障人民之財產權，國家對人民財產權之

限制，應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。對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

務之行為處以罰鍰，涉及對人民財產權之限制，其處罰應視

違規情節之輕重程度為之，俾符合憲法責罰相當原則。……」

二者均係釋示違反行政法義務行為之處罰，須與其違反行政

法義務之責任（責難）相當。 

2. 憲法責罰相當原則與法律之變更及適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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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法官自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延伸要求行政罰應「責

罰相當」，係將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具體化為「責罰相當原

則」，則不僅立法者為關於行政罰之立法，不得違反「責罰相

當原則」；行政機關為裁罰處分及法院為裁判時，亦均應遵守

「責罰相當原則」，即應斟酌相關因素及個案情狀等個案實

質正義之要求，為符合比例原則之適當處置，以避免個案處

罰有顯然過苛之情輕法重情事。 

又除上述關於規範行政罰之法律及個案之法律適用結

果應符合「責罰相當原則」外，就行政不法行為後，因據以

裁罰之法律變更所生之法律適用，是否亦應有「責罰相當原

則」之適用，此一爭議實具憲法爭議性，詳述如下： 

(1)法治國原則為憲法之基本原則，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、法

秩序之安定及信賴保護原則之遵守。因此，法律一旦發生

變動，除法律有溯及適用之特別規定外，原則上係自法律

公布生效日起，向將來發生效力，惟如法律有溯及適用之

特別規定，且溯及適用之結果有利於人民者，因無違信賴

保護原則，則非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所禁止（司法院釋字

第 751 號解釋理由書第 15 段參照）。故而，違規行為後，

規範行政罰之法律有變更時，新法溯及適用之結果，若係

有利於人民者，並不在禁止溯及適用之列。從而，就規範

行政罰之法律適用而言，基於處罰法定原則係應適用行

為時之法律或自治條例（行政罰法第 4條規定參照），且

於行政不法行為後，處罰性法律有變更時，因信賴保護原

則及法安定性之要求，該處罰性法律原則上不得溯及適

用（即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）；但基於責罰相當原則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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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利於人民之新法是否應溯及適用（即從新從輕），似非

無憲法爭議性可言。
1
 

(2)行政不法行為後，裁罰評價確定前，若據以裁罰之法律有

所變更，因會形成對行政不法行為評價之差異，即會因新

法與舊法之處罰內容輕重不一，致應適用何時之法律，而

有處罰輕重受影響的問題。又於行政不法行為後裁罰評

價確定前，若立法者廢止處罰之法律或修正該法律而減

輕其處罰，因存有新法之處罰輕於舊法之處罰的情形，而

此核係顯示該處罰法規範之存在或其嚴苛程度，已不符

合立法者因社會變遷所考量之責罰必要性，進而改變對

該行政不法行為所為之評價。從而，如行政機關處分或法

院裁判時仍適用處罰較重之舊法評價該行政不法行為，

則產生是否有無視立法者對行政不法行為就責罰必要性

重新評價之情，進而有是否以已與社會價值不相當之處

罰依據，對個案之行政不法行為進行評價，而不符憲法第

23 條比例原則要求，違反責罰相當原則之違憲疑義。 

(3)綜上，當行政不法行為後，據以裁罰之法律有變更，且係

新法之處罰輕於舊法之處罰者，則個案裁罰時（包含行政

機關處分時及法院裁判時），是否即應適用處罰較輕之新

法，始符合憲法第 23 條比例原則要求之責罰相當原則，

應認尚非無作為憲法爭議予以討論之必要性。 

 
1 司法院釋字第 808號解釋理由書謂：「……法治國一罪不二罰原則，禁止國家就人民之同

一犯罪行為，重複予以追究及處罰，此乃法治國法安定性、信賴保護原則及比例原則之具

體展現。上述重複追究及處罰，原則上固係指刑事追訴程序及科處刑罰而言，但其他法律

所規定之行政裁罰，如綜觀其性質、目的及效果，等同或類似刑罰，亦有一罪不二罰原則

之適用。……此等社維法第三編分則所規範之違法行為及其法益侵害，與同一行為事實之

犯罪行為及其法益侵害間，應僅係量之差異，非本質之根本不同。……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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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本件聲請案涉及應以新法或舊法為裁罰依據之權

衡，而關係責罰相當原則之內涵 

就本件聲請案係涉及處罰性法律而言，行政不法行為後，

據以裁罰之法律有變更，且係新法之處罰輕於舊法之處罰者，

則個案裁判是否應基於「責罰相當原則」，就處罰性法律為法

律適用之權衡後，在不違背禁止法律溯及既往原則之前提下，

為對人民更有利之選擇（即從新從輕），實關係「責罰相當原

則」之內涵。
2
 

（二） 本件關於就確定終局判決之見解聲請裁判憲法審查

部分，應具受理價值 

憲法訴訟法引入裁判違憲審查制度，雖使基本權之拘束

力得以及於包括司法權在內之所有國家公權力，以救濟個

案，維護個案正義，但憲法法庭審查法院裁判，向有使憲法

法庭成為「第四審」之疑慮，因而憲法法庭裁判違憲審查之

權限與法院之審判權應有所分界。就此，德國學說與實務發

展出諸多準則，其中最重要的要屬「赫克準則（Heck'sche 

Formel）」及「舒曼準則（Schumann'sche Formel）」。而依我國

憲法訴訟法第 59 條第 1 項規定之立法理由觀之，於「確定

終局裁判解釋及適用法律，有誤認或忽略基本權利重要意

義，或違反通常情況下所理解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法之情形

 
2 94 年 2月 2 日修正公布之刑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：「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，適用行為時之

法律。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，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。」係由修正公布前

採行「從新從輕原則」改採「從舊從輕原則」，惟無論「從新從輕原則」抑或「從舊從輕原

則」，其法律適用之結果均係「從輕」而無不同。另參照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

15 條第 1項規定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，於發生當時依內國法及國際法均不成罪者，不

為罪。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法律所規定。犯罪後之法律規定減科刑罰者，從有利於行為人

之法律。歐洲人權公約第 7條第 1項規定：任何人之行為或不行為，在其發生時根據國內

法或國際法並不構成刑事犯罪，不應認為犯任何刑事罪。所處刑罰不得重於犯罪時所適用

的刑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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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」（憲法法庭 112 年憲判字第 8 號判決理由第 81 段參照），

憲法法庭得對法院裁判進行違憲審查。 

以本件聲請而言，吊扣駕駛執照係行政機關對違反秩序

行為之裁罰性行政處分（司法院釋字第 418 號解釋理由書第

2段參照），而本件原因案件於 112 年為第一審判決時，有關

吊扣駕駛執照規定之新法既然較行為時（同原處分裁處時）

之 107 年道交條例舊法更有利於聲請人，則該案即存有是否

應基於「責罰相當原則」，對聲請人為更有利之選擇（即從新

從輕），以符合「責罰相當原則」之憲法爭議；從而本件聲請

關於第一審判決即確定終局判決就違規行為後，據以裁罰之

法律有變更，應如何適用據為裁判基礎之法律，選擇較不利

於聲請人之107 年道交條例舊法作為裁罰聲請人之準據法之

見解部分，核有是否違反前開責罰相當之憲法價值等牴觸憲

法之疑義，是本件聲請難謂不具憲法重要性，應認有受理價

值。 

 


